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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民)衛醫政 06-表二 

金 門 縣 政 府 醫 事 審 議 委 員 會 調 解 書  

稱謂 
姓名  

(或名稱) 
性別 

出  生 

年月日 
身份證字號 職業 

住所或居所 

(事務所或營業所) 

 

 

 

    

 

  

上當事人間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件，於中華民國    

年  月   日   時在                  ，經本會第一次調解(不)成立。 

 

 

          聲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 

          對造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 

          主  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 

          紀  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 

出席調解委員或協同調解人(本件經兩造當事人同意由下列人員調解) 

姓名 職業 住所或居所 簽名蓋章 

 

 

 

 

  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